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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任 职 资 格 文 件
新塔职字[2021]04 号

关于认定李万柱等 42 位同志相应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直各相关单位：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职称评审工作的

通知》（新人社明电[2019]40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自治区职称

工作的通知》（新人社[2020]25 号）文件精神，经地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审核，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认定李万柱等 42 位同志

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塔城地区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2021 年 0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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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办公室 2021-7-6 印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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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地区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名单

一、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对参加“访惠聚”驻村、内地服务管

理工作，连续三年考核优秀”的李万柱等 14 位同志认定相应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一）中小学教师正高级教师

1.沙湾市第四中学 李万柱

2.沙湾市第四小学 安克虎

3.托里县第三中学 孟建英

4.托里县第三中学 陈建新

（二）卫生健康专业主任技师

5.塔城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范文芳

（三）新闻专业高级记者

6.塔城日报社 范春海

（四）林业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7.塔城地区林业科学研究所 周宏伟

（五）兽医专业正高级兽医师

8.沙湾市畜牧兽医站 王学领

（六）中小学教师高级教师

9.沙湾市第三中学 牟莲红

（七）林业专业高级工程师

10.塔城市自然资源局 沙黑古丽·沙黑木拉提

（八）水利专业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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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沙湾市沙湾河管理站 胡海军

（九）农艺专业高级农艺师

12.裕民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苏君红

（十）新闻专业主任记者

13.沙湾市农村电影放映队 蒲文凤

（十一）农艺专业农艺师

14.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 斯 琴

二、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授予地区引进的冯慧等 5 位硕士研究

生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一）中小学教师一级教师

1.塔城地区教育局 冯 慧

2.塔城地区教育局 董景佳

（二）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工程师

3.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 魏明娜

（三）中等专业学校讲师

4.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林慧珍

5.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龙大卫

三、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起初定张乐等 23 位同志相应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

（一）生态环境保护专业助理工程师

1.塔城地区环境监测站 张 乐

（二）林业专业助理工程师

2.塔城地区林业处苗圃 叶尔扎提·阿斯哈尔别克

（三）质量技术监督专业助理工程师

3.塔城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严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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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塔城地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所 刘云卿

5.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祁梦雨

6.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赵 璐

（四）测绘专业助理工程师

7.塔城地区国土资源规划研究院 詹新茹

（五）中等职业学校助理讲师

8.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阿迪拉·哈纳瓦

9.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赛巴尔汗·阿孜木汗

10.塔城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涂梦玉

（六）中等专业学校助理讲师

11.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古丽婷·赛力克

12.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张书玮

13.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苗 杰

14.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哈拉哈提·热斯别克

15.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玛丽娜·木肯

16.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潘多娇

17.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真国华

18.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刘 佳

19.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孙永慧

20.塔城地区卫生学校 祁玉婷

21.塔城地区师范学校 林晓彤

22.塔城地区师范学校 王 新

（七）档案系列助理馆员

23.塔城地区国土资源规划研究所 孔 晶


